
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公　　告

第９７号

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‹郑州航空港经

济综合实验区条例›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»已经河南省第十

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

２６日审议通过,现予公布,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６日

—１—



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

«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条例» 等四部

地方性法规的决定

(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６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)

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定:

一、对 «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条例»作出修改

１删去第五条第三款.

２将第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管委会应当根据省、郑州市国

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实验区总体规划,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.”

二、对 «河南省国家安全技术保卫条例»作出修改

３将第四条修改为:“重要国家机关、军事设施、国防军工

单位和其他重要涉密单位周边安全控制区内的建设项目新建、改

建、扩建的,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向国家安全机关申请涉及国家安

全事项项目审批.

“安全控制区由省级国家安全机关会同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、

住房城乡建设、保密、国防科工管理等部门以及相关军事机关,

依据有关标准划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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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在

编制、修改涉及安全控制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

间规划时,应当充分考虑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,并征求国家安全

机关的意见.”

４将第五条修改为:“国家安全机关对本条例第四条所列建

设项目审查的内容包括:(一)选址和场所的用途;(二)建设项

目设计方案;(三)法律、法规规定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.”

５增加一条,作为第十条:“重要国家机关、军事设施、国

防军工单位和其他重要涉密单位周边安全控制区内建筑物、构筑

物出租、转让给境外机构、组织、个人的,相关部门办理手续

时,应当征求国家安全机关意见.国家安全机关认为出租、转让

行为危害国家安全的,相关部门应当不予办理.

“根据维护国家安全需要,国家安全机关可以依照国家规定

限制境外机构、组织、个人等在安全控制区内设立居住、经营或

者办公场所;对已经设立的,可以要求限期迁离.拒不迁离的,

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予以处理.”

６删去第十二条.

７第十八条增加一款,作为第二款:“国家安全机关在涉及

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审查中发现失信行为的,依法将相关失

信信息共享至信用信息共享平台,由相关部门依法予以惩戒.”

８将第二条、第六条中的 “国土资源”修改为 “自然资

源”,“建设规划”修改为 “住房城乡建设”.将第二条中的 “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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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”修改为 “文化和旅游”, “信息产业”修改为 “工业和信息

化”, “国防科技”修改为 “国防科工管理”并增加 “、网信”.

将第六条中的 “环保”修改为 “生态环境”.将第十七条、第十

九条中的 “行政处分”修改为 “处分”.

三、对 «河南省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

工终止妊娠条例»作出修改

９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: “符合前款规定的医疗保健机

构,应当在一个月内将购置设备的类型、数量、使用场所报当地

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登记.”

１０将第七条修改为:“从事终止妊娠手术的医疗保健机构,

应当依照 «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»的规定,由县级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批准并向同级药品监督管理行政部门通报,同时向社

会公布.”

１１删去第九条、第十四条第四款、第十八条.

删去第四条第一款中的 “并通报省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

门”,删去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 “«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

业许可证»或者”,删去第六条、第八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三条第

一款、第十九条中的 “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”,删去第十一条

第一款中的 “县级卫生行政部门、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

相互通报新生儿出生、死亡情况”.

１２将第三条第二款、第十六条、第二十三条中的 “人口和

计划生育、卫生”修改为 “卫生健康”,将第三条第二款、第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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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三条中的 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”修改

为 “药品监督管理”,将第三条第三款、第四条第三款、第八条

第三款、第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十二条、第二十条中的 “人口和计

划生育”修改为 “卫生健康”,将第四条、第十一条第一款中的

“卫生”修改为 “卫生健康”,将第十七条中的 “人口和计划生育

行政部门、卫生行政部门”修改为 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”,将第

十九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三条中的 “行政处分”修改为 “处

分”,将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三条中的 “行政监察机关”修改为

“监察机关”.

四、对 «河南省实施 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

法›办法»作出修改

１３将第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:“归侨学生、归侨子女、华侨在

国内的子女报考非义务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,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

予照顾.教育部门应当将照顾对象情况予以公示,接受社会监督.”

１４删去第二十条.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上述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

调整,重新公布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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